
沁⽔县2023年特⾊农

业机械购置补贴

实 施 ⽅ 案

为加快我县特⾊农业机械化发展，提⾼

特⾊农业机械化⽔平，做好⼤⾖⽟⽶带状复合

种植机具保障，全⾯推动乡村振兴，根据中

央、省、市有关特⾊农业发展政策规定，制定

此实施⽅案。

特⾊农业机械补贴资⾦规模和使⽤原则

本年度资⾦总规模为21.3805万元（含

上年度结余资⾦11.3805万元）。

补贴对象

补贴对象为全县12个乡（镇）的从事

特⾊农业⽣产的个⼈和农业⽣产经营组

织。从事⼤⾖⽟⽶带状复合种植作业任务

的个⼈和农业⽣产经营组织⽅可享受⼤⾖

⽟⽶带状复合种植机械补贴。

补贴资⾦

特⾊农业机械补贴资⾦主要⽤于满⾜

特⾊农业⽣产需求，对购买推⼴⽰范较为

成功、机具性能较为成熟、市场认可度⾼

的特⾊农业机械进⾏补贴。

补贴机具与补贴标准

补贴机具

机具类别以中药材机械、果园机械、

蔬菜机械、蚕桑机械、⼩杂粮机械、畜牧

机械等⽣产环节适⽤农业机械以及⼤⾖⽟

⽶带状复合种植专⽤机械为补贴产品类

别。

补贴标准

选定的特⾊农业机械按其上⼀年度机

具销售均价的50%计算确定补贴额度，单

机补贴额度上限为3万元（⼤⾖⽟⽶带状复

合种植机械不受限）。同⼀⼚家同⼀型号

的机具可参考其他县（市、区）已经公⽰

确认的补贴额确定本地补贴额；同⼀类型

同⼀规格的机具可参考使⽤上年度补贴

额。

⼤⾖⽟⽶带状复合种植机械补贴可分

类执⾏，已列⼊⼭西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

⽬录范围内的机具可在享受中央财政补贴

外，享受市级财政叠加补贴，叠加⽐例⾄

机具销售均价的50%，未列⼊⼭西省农机

购置补贴产品⽬录范围的机具执⾏按机具

市场销售均价 50%确定补贴额度。已按

50%标准享受补贴的⼤⾖⽟⽶带状复合专

⽤机械若后期进⼊⼭西省农机购置补贴产

品⽬录的，不得继续享受中央财政农机购

置补贴。

补贴数量

个⼈享受补贴机具数量原则上不超过5

台件，累计补贴额不超过10万元；农业⽣

产经营组织补贴机具数量原则上不超过10

台件，累计补贴额不超过20万元。对于单

⼾（组织）实际需求数量⾼于上限的⼩型

农业机械，可根据实际需求酌情增加补贴

机具数量，累计补贴额上限不变。

补贴程序

特⾊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参照中央财政

农机购置补贴操作模式执⾏，按照“⾃主

购机、定额补贴、先购后补、县级结算、

直补到卡”的⽅式实施。

资⾦使⽤

补贴资⾦的使⽤采取“总量控制、先

购先补、补完为⽌”的原则，为避免出现

因资⾦使⽤不平衡造成的资⾦结余等问

题，将定期发布资⾦使⽤进度，提⾼资⾦

使⽤效率和项⽬执⾏⼒，在同等条件下，

优先保障⼤⾖⽟⽶带状复合种植机械的补

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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